附件1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具体到条款项目的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涉食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开展监督检查
	食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
	行政
法规
	《食盐专营办法》第十四条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从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或者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销售食盐，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阻止或者限制。 第十五条 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建立采购销售记录制度，如实记录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十六条 食盐零售单位应当从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购进食盐。


	检查内容：食盐购进、销售记录等情况
检查要求：对食盐生产经营有关单位、个人购进、销售记录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盐政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全年一次
	
	√
	
	
	√
	
	
	

	2
	对成品油企业经营活动情况进行检查
	成品油批发、零售、仓储经营单位
	地方政府规章


	《四川省成品油零售经营资格管理暂行规定》第十八条 各级经信部门应当依据本地石油成品油流通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对本辖区原油、成品油流通企业的监督检查，要求原油成品油批发、仓储企业建立购销和出入库台账制度，完善油品来源、销售去向、检验报告、检查记录等凭证材料档案。
	检查内容：经营主体资质、主体制度建设情况检查等情况
检查要求：营业执照、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成品油零售经营批发证书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电力能源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公安局、县气象局、县应急管理局、旺苍生态环境局、县税务局
	全年一次
	
	√
	
	
	√
	
	
	

	3
	对民爆企业安全检查
	民爆生产、销售企业
	部门规章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生产许可实施办法》 第四条  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作业场所的安全生产，实行属地管理的原则。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作业场所（含现场混装作业场所）安全生产应当接受生产作业场所所在地民用爆炸物品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 第四条　国防科技工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销售的安全监督管理。



	检查内容：对民爆企业隐患排查整治、安全教育培训、出入库管理、储存环节等进行安全检查。

检查要求：民爆企业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出入库管理、储存环节
	现场检查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安全环境与综合利用股
	县应急管理局
	全年四次
	
	√
	
	
	√
	
	
	

	4
	科技类培训机构或个人的监督检查


	科技类校外培训机构
	行政法规
	《校外培训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科技、文化和旅游、体育等部门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健全联合执法机制，加强对校外培训的日常监管。

第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开展校外培训执法工作，在调查过程中可以采取检查、询问、查阅或复制相关材料，先行登记保存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检查内容：科技培训机构办学资质、办学行为的检查

检查要求：办学资质、办学行为的检查
	现场检查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科学技术局管理股
	县教育局
	全年一次
	
	√
	
	
	√
	
	
	

	5
	天然气高压长输管线安全检查
	天然气经营、销售企业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能源主管部门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依照本法规定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管道保护工作，协调处理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的重大问题，指导、监督有关单位履行管道保护义务，依法查处危害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管道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管道保护工作的领导，督促、检查有关部门依法履行管道保护职责，组织排除管道的重大外部安全隐患。


	检查内容：天然气高压长输管线安全检查

检查要求：石油、天然气管道，保障石油、天然气输送安全的检查
	现场检查
	旺苍县经济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电力能源股
	县应急管理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公安局
	全年一次
	
	√
	
	
	√
	
	
	


